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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第 72/277 号决议设立的 

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 

第一届实质性会议 

2019 年 1 月 14 日至 18 日，内罗毕 

  大会第 72/277 号决议设立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

第一届实质性会议临时议程及其附加说明 

1. 大会第 72/277 号决议设立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决定，其第

一届实质性会议将采用以下临时议程和附加说明： 

  临时议程 

1. 会议开幕。 

2. 通过议程和工作方案。 

3. 为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活动供资。 

4. 一般性发言。 

5. 审议秘书长的报告。 

6. 第二届实质性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日期。 

7. 其他事项。 

8. 第一届实质性会议闭幕。 

  附加说明 

           1.      会议开幕 

2. 第一届实质性会议的开幕和举行将由大会主席任命的不限成员名

额特设工作组两位共同主席主持，分别为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阿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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勒·穆达拉里和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弗朗西斯科·杜阿尔特·洛佩斯。

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名高级官员将在该届会议开幕时发言。 

         2.       通过议程和工作方案 

3. 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一届实质性会议的临时议程是根据大

会第 72/277 号决议的规定而编写的。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的组织

会议决定了第一届实质性会议的临时议程，今后则由每届实质性会议

决定其后一届实质性会议的议程。工作组的各届实质性会议将自行决

定其工作方案。 

         3.       为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活动供资 

4. 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不妨讨论与为其活动供资有关的事项。 

         4.       一般性发言 

5. 根据大会第 72/277 号决议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各专门机构的所

有成员均可参加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。 

6. 在每届实质性会议上，与会者都将有机会根据会议的工作方案，

就会议审议的议程项目作一般性发言。 

         5.  审议秘书长的报告 

7. 在第 72/277号决议第 1段中，大会请秘书长向 2018年大会第七十

三届会议提交一份基于实证的技术报告，确定并评估国际环境法和环

境相关文书可能存在的欠缺，以加强这些法律和文书的执行工作。 

8. 在同一项决议的第 2 段中，大会决定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特设

工作组，以审议秘书长的报告。在该决议中，大会决定，工作组第一

届实质性会议将在提交该报告至少一个月之后举行。 

9. 秘书处将在工作组审议秘书长报告前介绍该报告。 

        6.        第二届实质性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日期 

10. 根据大会第 72/277 号决议，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要审议秘书

长的报告，酌情讨论各种选项，以消除国际环境法和环境相关文书可

能存在的欠缺，并在认为必要时，讨论一项国际文书的范围、界限和

可行性，以期在 2019 年上半年向大会提出建议，其中可包括为通过一

项国际文书而召开一次政府间会议。 

11. 在会议结束时，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将按照第 72/277 号决议

审议并通过下一届实质性会议的议程草案，同时审议并通过会议的日

期。 

           7.      其他事项 

12. 工作组不妨根据工作方案讨论与其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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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8.    第一届实质性会议闭幕 

13. 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完成其工作后，实质性会议即宣布闭幕。 

 

  


